
⚫ 内    容：由群马县社会福祉协议会对于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影响  

收入减少的家庭实施特例借贷。 

⚫ 借贷限额：每个家庭原则上 10 万日元以内 

（但是，如属特殊情况可提升至 20 万日元为止） 

⚫ 借贷条件：无利息，第一年无需偿还，之后 2年内还清。 

⚫ 受理日程：7 月 31 日（周五）为止（计划） 

每周一至周五（节假日除外） 

⚫ 受理时间：上午 9：30～11：30、下午 1：00～3：30  

※由于办理人数过多，有在受理时间内提早结束的可能。 

⚫ 受理会场：太田市役所二楼 休息区 

⚫ 须要材料：（申请后材料无法退还） 

・可确认本人身份证件（驾照、保险证、个人编号卡等） 

・印章（万次印不可） 

・家庭全员的住民票（无内容省略） 

・汇款账户的存折等 

・能表明 1 月左右的收入的材料（工资单、银行存折复印件等） 

・能表明最近收入的材料（工资单、银行存折复印件等） 

・外籍人员须要在留卡 

 在留期间到期为止剩余 3 年者（不满 3 年者须要商量） 

自立相談支援センター（太田市） 

「生活費の貸付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影響で収入が減った世帯」・中国語 


